
（上接 Ｃ134 版 ）
经金沙湖管委会委托审计，2014 年 6 月 28 日阜宁县审计局出具审计报告，审

定金沙湖湖形整理工程价款为 173,753,939.96 元。 2015 年 12 月，根据阜宁县政府工
程结算审核单，审定二期工程部分工程价款为 48,218,594.6 元。 2016 年 5 月 30 日，
根据阜宁县政府工程结算审定单，审定二期工程（二）工程价款为 15,558,957.51 元。
2017 年 7 月 15 日， 根据阜宁县政府公共工程结算审定单， 审定部分工程价款为
23,103,257.46 元，上述工程合计审定价款为 260,634,749.53 元。 另，共建林南景观
3.5m 油路工程 1,772,737.97 元。 以上工程款合计为 262,407,487.5 元。

2、项目款收回情况
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满， 江苏八达园林陆续收到金沙湖管委会支

付的工程款合计 194,744,000 元，其中，2013 年金额为 15,400,000.00 元，2014 年金额
为 43,000,000.00 元，2015 年金额为 112,534,000.00 元，2016 年金额为 10,750,000.00
元，2017 年金额为 8,400,000.00 元，2018 年金额为 4,660,000.00 元。 除上述款项外，
金 沙 湖 管 委 会 未 继 续 向 江 苏 八 达 园 林 支 付 工 程 款 ， 尚 欠 工 程 款 项 本 金
67,663,487.50 元，根据合同约定，金沙湖管委会还应当支付相应回购期利息、逾期
付款利息（以阜宁农商行同期贷款利率两倍计算至实际还款欠款之日）。

因此，江苏八达园林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起诉金沙湖管委会，诉讼请求：1、判
令金沙湖管委会立即支付上述工程款项本金及利息 111,592,275.96 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金沙湖管委会承担。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审理，并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作
出《民事判决书》【（2018）苏 09 民初 415 号】，法院认为金沙湖管委会向第三人江苏
盛景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项应计入其向江苏八达园林已支付工程回购款范围， 所以
认为金沙湖管委会已向江苏八达园林支付工程回购款。 据此，法院一审驳回江苏八
达园林的诉讼请求。

3、公司上诉情况
根据江苏八达园林与金沙湖管委会签署的合同， 江苏八达园林为该项目的总

承包方，未经江苏八达园林同意，金沙湖管委会不得向分包方或实际施工人直接支
付款项。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江苏八达园林提起的上
诉，目前该案件处于二审阶段。

一审判决将金沙湖管委会向江苏盛景及另一案外人阜宁盛景支付的全部款项
均计入金沙湖管委会对江苏八达园林的已付工程款， 直接导致对应付江苏八达园
林的工程款本金及回购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错误，该事实认定及相关的裁判结论
均明显错误。 江苏八达园林及律师认为，金沙湖管委会未经江苏八达园林同意，向
江苏盛景、阜宁盛景付款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其支付行为无效，其应向江
苏八达园林支付尚未支付的工程款本金及利息，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回购期利息作为江苏八达园林与金沙湖管委会双方基于 BT 合同的特殊约定，
应由江苏八达园林收取，金沙湖管委会无权向其他主体支付。 金沙湖管委会违反合
同约定，擅自与第三人江苏盛景进行结算并支付工程余款及回购利息，导致江苏八
达园林根据合同应得的工程余款及利息迟迟未能实现， 明显损害了江苏八达园林
的合法权益。

江苏八达园林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提起上诉，要求金沙湖管委
会支付工程款和回购利息。 江苏八达园林一直与金沙湖管委会保持积极沟通，态势
向好。 公司持续推进诉讼进展和谈判沟通的同时进行，全力降低公司的损失，争取
实现利益最大化。

根据律师出具的专业意见，认为二审存在一定的胜算机会。
4、款项支付情况以及相关主体与公司关系
江苏八达园林确认收到工程款项 194,744,000 元，其中，直接收到款项 6,354.4

万元，事先同意或授权支付的款项 131,200,000 元，具体如下：
2014 年 1 月 25 日，江苏八达园林向金沙湖管委会出具委托付款函：因我公司

与阜宁盛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 请将贵公司欠我公司工程款合计人民
币 3000 万元汇入阜宁盛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账户，以便冲减我公司的欠款；

根据江苏八达园林与金沙湖管委会、阜宁盛景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冲抵工程款
协议书》，冲抵工程款 10,120 万元。

上述经江苏八达园林事先同意由金沙湖管委会对江苏八达园林以外主体的款
项支付，并不改变双方合同约定的结算及付款方式，也不构成双方之间交易惯例。
以此认定金沙湖管委会的付款合理并将所付全部款项均计入总的已支付工程款金
额范围内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明显缺乏依据。 另外，金沙湖管委会提交的 2014 年
1 月 25 日的授权书，内容为“授权江苏盛景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权办理工程款
结算事宜”， 该授权书上的公章章印与江苏八达园林实际使用的公章章印不一致，
不能证明该委托书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江苏八达园林已经申请对该章印的
真实性进行鉴定。

公司目前不存在应付江苏盛景而未支付的款项。
经工商信息查询，江苏盛景及其股东、阜宁盛景及其股东历史变更情况，与公

司和公司大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其股权结构如下：

江苏盛景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李德国 1234.8 70%

阜宁县金沙湖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529.2 30%

阜宁盛景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唐永春 70 35%

孙红霞 60 30%

杨红珍 40 20%

唐奎 20 10%

朱荣荣 10 5%

5、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合理性和充分性
目前案件处于二审尚未开庭的阶段。 公司在 2018 年度已对该项目涉及的长期

应收款计提了 50,408,297.10 元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过程如下：
单位：元

阜宁金沙湖旅游度假区项目 金额
长期应收款原值① 109,275,078.30
截至 2018年 12月江苏八达园林对阜宁盛景应付账款余额② 19,660,174.19

净债权
不考虑债权债务抵消（③=①） 109,275,078.30
考虑债权债务抵消（③=①-②） 89,614,904.11

2018年（不含）之前已计提减值④ 11,201,690.08
根据最佳估计数计算方法确定（上下限平均数）⑤ 58,866,781.20
预计无法收回 2018年需计提减值金额（⑥=⑤-④） 39,206,607.02
截至 2018年末该项长期应收款共计提减值金额（⑦=（④+⑥） 50,408,297.10
截至 2018年末该项长期应收款账面净值（⑧=①-⑦） 58,866,781.21

累计计提比例
不考虑债权债务抵消（⑨=⑦/①） 46.13%
考虑债权债务抵消（⑨=⑦/（①-②）） 56.25%

截 至 2018 年 12 月 ， 阜 宁 金 沙 湖 旅 游 度 假 区 项 目 长 期 应 收 款 原 值 为
109,275,078.30 元，2018 年（不含）之前已计提减值 11,201,690.08 元。 该笔长期应收
款系江苏八达园林与金沙湖管委会所签合同项下的工程款， 由于金沙湖管委会未
经江苏八达园林同意， 擅自向江苏八达园林以外的主体支付合同余款及回购期利
息， 导致公司尚未收回上述款项， 公司在 2018 年末累计对该项长期应收款计提减
值金额 50,408,297.10 元，占长期应收款原值的比例为 46.13%。

由于金沙湖管委会未经同意擅自向其他方支付款项的诉讼尚在进行中， 与阜
宁金沙湖旅游度假区项目相关的江苏八达园林对阜宁盛景应付账款余额
19,660,174.19 元，该项目的净债权为 89,614,904.11 元，公司在 2018 年末累计对该
项长期应收款计提减值金额占净债权的比例为 56.25%。

6、项目相关债权处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债权转让的议案》， 江苏八达园林将其应收金沙湖管委会的债权以 5,97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南京栖息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栖息地”）。 受让方将
在《债权转让协议》 生效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 3,570.00 万元，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 2,400.00 万元。 2020 年 6 月 30 日，南京
栖息地已支付了第一笔债权转让款 3,570.00 万元， 详情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2 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2020-054、2020-056）。

综上所述，根据一审判决情况，双方对工程款金额认定不存在异议。 根据律师

出具的情况说明，二审法院有较大可能改判，且具有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 对于该
笔长期应收款，公司已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 截至年报披露日，金沙湖管委会经
营正常，且具有支付款项的能力。 若二审结果仍未支持江苏八达园林的诉讼请求，
江苏八达园林将依照相关事实依据向江苏盛景继续主张收回工程余款。 经工商信
息查询，江苏盛景公司登记正常，经营情况正常，具有正常履约及支付的能力。 因
此，公司认为涉案款项具有可回收性，预计能够收回的款项不低于账面净值，公司
已计提的减值准备能够涵盖其信用风险。

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 公司在 2018 年度已对此长期应收款计提了 50,408,297.10 元减值，会

计师认为结合目前了解的情况，该长期应收款计提能够涵盖其信用风险。 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
对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 > 的核查回函》。

七、2019 年 12 月， 你公司以 6,248.75 万元将浙江深华新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深华新”）100%股权转让给江苏贵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并
于年底前完成相关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协议约定，浙江深华新应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归还你公司往来款项 2,271.08 万元。 请说明浙江深华新是否已按期归还
前述资金，如否，请说明未能按期归还原因，你公司于报告期末对该笔其他应收款
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否充分，是否充分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截止报告报出日 2020 年 4 月 30 日，浙江深华新尚未归还往来款 2,271.08
万元。 公司按照账龄对浙江深华新的往来款计提 2,271.08 万元计提了坏账准备
316.00 万元。

公司转让浙江深华新的交易对手方为江苏贵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其在
2020 年 4 月 3 日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3,061.89 万元。 经公司了解，江苏贵兴（包
含深华新）由于受疫情影响，资金压力较大，当时在短期内无法按约定支付尚欠往
来款。 江苏贵兴表示，将积极筹措相关款项，确保在 2020 年 5 月底前支付完毕。 公
司判断浙江深华新能够履约的考虑因素如下：

（1）公司转让浙江深华新的交易对手方为江苏贵兴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其
在 2020 年 4 月 3 日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3,061.89 万元，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公司
认为浙江深华新及江苏贵兴能够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表明其具有履约能力。 对于
支付尚欠公司往来款的款项， 交易对手方江苏贵兴明确表示会协调安排或支持浙
江深华新进行支付。

（2）交易双方对归还往来款的约定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如交易对方
违约，公司具有法律追诉的权利，结合（1）中的江苏贵兴对股权款的履约情况，公司
认为能够追回尚欠款项。

截至披露日，浙江深华新尚欠公司往来款 2,271.08 万元已全额收回。
日期 款项支付方 金额（万元） 回款摘要

2020年 5月 19日 浙江深华新 650.00 还款

2020年 5月 19日 浙江深华新 5.00 还款

2020年 5月 19日 浙江深华新 145.00 还款

2020年 5月 20日 浙江深华新 700.00 还款

2020年 5月 21日 浙江深华新 771.08 还款

合计 - 2,271.08 -

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 会计师认为按照公司坏账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已充分考虑了预期信用

损失。 后期收到款项也印证了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充分性、前瞻性。 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深
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 > 的核查回函》。

八、2019 年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中被诉讼冻结的银行存款为 736.96 万元。此外，
你公司及相关方于 2019 年 8 月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69 号），
显示你公司在收购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园林”）重大资产重
组过程中存在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及虚拟记载等违法行为，2015 年年度报告中对
子公司八达园林盘盈生物资产的会计处理不当，存在虚假记载。 2019 年 9 月，中证
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支持两位投资者就八达园林重组相关
的违法违规事项提起诉讼，指派公益律师向你公司及相关方索赔，案件于 2020 年 4
月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请说明：

（一）你公司相关款项冻结的具体原因，是否涉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截至目前
资产受限情况进展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是否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或生产经营
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3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等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情形。

回复：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货币资金中被诉讼冻结的银行存款为
736.96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截至 2019.12.31
冻结余额 冻结原因 措施及进展

交行延陵支行 4,244,293.46 代理合同纠纷 该案件已和解结案，公司已向法院申
请解除账户冻结。

北京银行燕京支行 519,117.99 合同纠纷 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账户解封事宜。
中国建设银行宜昌夷陵支行 46,410.12 合同纠纷 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账户解封事宜。
广发银行常州分行 66,785.74 合同纠纷 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账户解封事宜。
北京银行上地支行 581,596.20 合同纠纷 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账户解封事宜。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天宁支行 21,424.8 买卖合同纠纷
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部分尾款将于
近期支付。 待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将
及时向法院申请解除账户冻结。

兴业银行南山支行 20,046.61 代理合同纠纷 本案双方已调解结案，我方已向法院
申请办理解封手续。

富邦华一苏州分行 426,159.18 代理合同纠纷 本案双方已调解结案，我方已向法院
申请办理解封手续。

江苏银行薛家支行 17,397.48 代理合同纠纷 本案双方已调解结案，我方已向法院
申请办理解封手续。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三联天彩支行 1,200,000.00 买卖合同纠纷 目前案件解除，账户解冻，正常使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时代金融支行 92,509.16 买卖合同纠纷 目前案件解除，账户解冻，正常使用。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36,879.63 买卖合同纠纷 目前案件解除，账户解冻，正常使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科技支行 38,144.24 买卖合同纠纷 目前案件解除，账户解冻，正常使用。

1万元以下的小额冻结账户 58,844.11 合同纠纷
部分账户涉及的案件已经和解或调
解，未和解的账户公司正积极推进相
关账户解封事宜。

合 计 7,369,608.72

上述被冻结账户未涉及公司核心主体经营账户， 公司核心子公司和核心业务
均未受影响，仍正常运行。

上述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的诉讼案件发生后， 公司均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及律
师共同研究案情，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目前已有部分案件通过和解或调解的
方式结案，针对这些案件公司已向法院申请解除账户冻结，目前正办理银行账户解
封事宜，其他未能和解的案件，公司积极收集相关证据，及时应诉处理，维护公司利
益。

综上所述，对于上述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暂无实质性影响， 公司不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或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且预计在 3 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等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前述投服中心支持诉讼事项涉及金额及进展，是否新增其他投资者诉讼
索赔事项，评估说明相关诉讼及审判结果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请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截止披露日，就江苏八达园林重组相关的违法违规事项，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四宗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涉案金额及进展见下表：

单位：元
序号 原告 被告 标的金额 案件进展

1 陈 *东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7,892 正在审理

2 梁 *峰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贾明辉、王云杰、王仁年 42,364 正在审理

3 方 *旻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贾明辉、王云杰、王仁年 41,569 正在审理

4 陈 *民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944 正在审理

合计 138,769

上述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8,769 元，针对上述案件公司是否需要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有待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律师核查意见：
前述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中， 美丽生态是否需要向原告方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有待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裁判，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 关于对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 63 号)之专项法律意见书》。

（三）2015 年年报盘盈资产会计处理不当事项对你公司已披露的 2015 年至
2019 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并补充披露更正后财务报表。 同时根据《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相关规定，
判断该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否对你公司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或者导
致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如是，请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
的审计报告，如否，请年审会计师对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并披露专项鉴证报告。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本公司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 影响的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如下：

（1）对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变动金额

商誉 825,798,775.51 813,325,815.25 -12,472,960.26

未分配利润 -151,433,909.03 -163,906,869.29 -12,472,960.26

营业外收入 35,168,226.37 22,695,266.11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3,443,593.49 20,970,633.23 -12,472,960.26

（2）对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变动金额

商誉 710,798,775.51 698,325,815.25 -12,472,960.26

未分配利润 -111,556,782.09 -124,029,742.35 -12,472,960.26

（3）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单位：元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追溯前金额 追溯后金额 变动金额

未分配利润 -1,172,983,647.33 -1,172,983,647.33

资产减值损失 941,129,987.73 928,657,027.47 -12,472,96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061,426,865.24 -1,048,953,904.98 12,472,960.26

（4）对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上述年度的更正
事项未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因此无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上述合并财务报表调整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将
该事项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并对外披露，同时更新了相关年度定期报告。 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不对公司上述年度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

响或者导致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对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审核报告》。

九、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南粤南溪大道 1 号私募投资基金累计实
际投入金额达 3.3 亿元，列报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 请说明该基金其他出资方截至目前出资到位情况，该基金主要投资
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该基金投资标的盈利情况，将该项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具体判断依据以及估计其公允价值的
具体方法及过程。

回复：1、基金募集状态
“南溪大道 1 号基金” 现已募集 3.3 亿元， 全部为福建隧道投入， 募集比例为

30%，剩余部分已与相关合作方达成初步意向，该项目已向银行提供符合条件的全
部申请材料，相关合作方正在与政府进行沟通。 贷款申请不存在实质性障碍，贷款
审批按正常进度推进，受疫情影响预计 9 月底有实质性结果。 待该项目贷款取得相
关银行批复后，由相关合作方一次性全额认购。

2、基金主要投资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基金投资标的盈利情况
截止到目前， 本基金募集到的 3.3 亿元中，3.29 亿元作为投资款计入 SPV 项目

公司中，另外 100 万元作为基金管理费留存在基金公司中，其中 0.6 亿元计入项目
公司实收资本，2.69 亿元计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中。

SPV 公司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实缴额 持股比例

湖南南粤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 6,000.00 60%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30%

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1,000.00 10%

SPV 公司各股东注册资本金已经实缴到账。
目前，SPV 公司累计已收到投资款 3.99 亿元， 包含业主湘江投资公司投资款

1,000 万元， 五矿二十三冶投资款 6,000� 万元，“南溪大道 1 号基金” 投资款 3.29
亿，收到投资款全部用于南溪大道 PPP 项目建设，南溪大道 PPP 项目处于投资建设
阶段，尚未进入运营盈利阶段。

3、将该项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的具体判断依据

（1） 公司通过购买私募基金产品间接参与南溪大道项目， 分享南溪大道项目
SPV 项目的股权收益，该收益为项目运营收益，而非固定利息收益，意图为长期持
有，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且不为交易目的持有。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九条：第按照
本准则第十七条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 企业应
当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 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并按照本准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确认股利收
入。 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

基于以上事实情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福建隧道通过总经理办公会议将
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4、估计基金公允价值的具体方法及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四条：企业对权

益工具的投资和与此类投资相联系的合同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 但在有限情况下，
如果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近期信息不足， 或者公允价值的可能估计金额分布范围
很广，而成本代表了该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的，该成本可代表其在该分布
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恰当估计。

企业应当利用初始确认日后可获得的关于被投资方业绩和经营的所有信息，
判断成本能否代表公允价值。 存在下列情形（包含但不限于）之一的，可能表明成本
不代表相关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企业应当对其公允价值进行估值：

（1）与预算、计划或阶段性目标相比，被投资方业绩发生重大变化。
（2）对被投资方技术产品实现阶段性目标的预期发生变化。
（3）被投资方的权益、产品或潜在产品的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4）全球经济或被投资方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5）被投资方可比企业的业绩或整体市场所显示的估值结果发生重大变化。
（6）被投资方的内部问题，如欺诈、商业纠纷、诉讼、管理或战略变化。

（7）被投资方权益发生了外部交易并有客观证据，包括发行新股等被投资方发
生的交易和第三方之间转让被投资方权益工具的交易等。

南溪大道项目截止到报告期末运转正常，目前正在投入期，未发现可能表明成
本不代表相关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情形。 因此，公司判断该投资成本代表了该范
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 该成本可代表其在该分布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恰当
估计，故公司以该基金投资成本 3.3 亿元作为其公允价值。

十、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9 年末已逾期未偿还的贷款余额为 29,818,924.60 元，
截至年报披露日已归还 11,818,924.60 元，剩余 1,800 万元贷款正在申请由逾期转为
正常贷款。 年报显示你公司“融资方面仍存在融资能力薄弱、融资渠道单一”等问
题。 截至 2020 年一季度末，你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82.36%，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
利息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约为 15.73 亿元，远高于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373.18 万元。 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经营活动现金流、未来重大收支安
排、债务到期情况、公司主要融资渠道等，充分评估你公司短期偿债压力，是否存在
债务违约等风险及拟采取的提升偿债能力的措施。

回复：1、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 2019� 年末已逾期未偿还的贷款余额为 29,818,924.60� 元， 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江苏八达园林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向中信银行常州武进支行申请的银行贷
款，贷款期限从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
偿还中信银行 11,818,924.60 元贷款，公司于 2020 年 5 月一次性偿还中信银行贷款
余额 18,000,000.00 元，至此，江苏八达园林所欠中信银行贷款已全部结清。 其余各
家银行贷款尚在存续期内且均正常还本付息，公司无其他已逾期未偿还贷款。 中信
银行贷款的清偿，有效缓解了短期债务违约的风险，提高了公司的信用评级，为公
司未来拓宽融资渠道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运行风险挑战明显
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物价上涨结构性特征明显。 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国内金融
机构信贷政策趋严，准入门槛提高，融资成本增加，授信条件愈加严苛。 2019 年年报
中，公司提示存在“融资方面仍存在融资能力薄弱、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 这类问
题在 2019 年期间属于国内市场的普遍现象，公司“融资难”的问题绝非个例。 同时，
公司目前基本面情况对融资的不利影响亦不容忽视， 公司由于 2017 年、2018 年连
续两年亏损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对公司的融资工作开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
响。 为应对融资受限而造成的流动性压力，报告期内，公司在做好主业、改善经营业
绩的同时，通过采取维持存量银行贷款，积极开展非银行渠道融资，股东提供财务
资助等方面的措施保持了基本流动性，维持公司正常运转，并实现了公司业绩的大
幅改善。

根据 2020 年一季报显示，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82.36%， 主要是由于公司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巨额亏损导致所有者权益大幅缩减， 权益乘数迅速拉升所至。
公司 2019 年实现扭亏为盈，且呈现持续向好态势，净利润增加将进一步增厚所有者
权益，未来权益乘数将逐步下降，资产负债率也会逐渐回归行业合理水平。

2020 年一季度末， 公司短期借款金额为 1.52 亿元， 应付账款金额为 13.44 亿
元，应付利息金额为 1,503.69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 6,200 万元。其中短
期借款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中信银行 1,800 2017/11/29 2019/11/30
浦发银行 1,600 2019/12/16 2020/06/15
广发银行 1,799 2019/10/31 2020/10/29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8,250 2019/11/12 2020/11/11
福建海峡银行 758.32 2019/12/25 2020/12/25
福建海峡银行 991.68 2019/12/30 2020/12/30

合计 15,199

应付利息中包括股东财务资助已计提但短期内无需实际支付的利息，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是江苏八达园林所欠中国银行应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到期的贷款本
金 6,200 万元。截至披露日，中信银行贷款已全部清偿，其余各家银行贷款余额合计
为 19,599 万元（含一年内到期的中国银行贷款 6,200 万元）。 剩余贷款均在存续期
内，每月利息支出较少且按期支付，公司将积极争取上述贷款在到期后重新续期，
因此，每月支付利息金额不会对公司流动性造成较大压力。

2020 年一季度末，应付账款金额为 13.44 亿元，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主要是公
司与上游供应商的应付账款。 由于公司在 2019 年承接并实施了大量的在建项目，
这些项目尚在工程投入阶段，根据公司与供应商的合同约定，应付账款的结算需根
据项目的建设进度进行支付， 公司对上游供应商的应付账款均有公司对下游业主
方的工程应收账款作为支付保障， 项目的回款与付款进度匹配不会给公司带来过
大的经营周转压力。

由于公司所处工程行业的特点，行业普遍现状为一季度为产值较少、回款较慢
却支付集中的时段， 加之 2020 年一季度受国内疫情影响导致这一状况更为显著。
因此，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下降属于正常
现象。 这种情况将在本年度剩余期间得到修正，经营性现金流等有关指标将逐步回
归合理水平。 公司通过严密的资金平滑安排，在现金及等价物较为有限的情况下，
力争有效应对流动性风险。

进入二季度后，各在建项目全面复工复产，前期推进的若干重大项目将陆续进
入合同约定回款节点，包括凯里经济开发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遵义市南溪大
道建设项目、 云南螳川熙岸小区建设项目以及本年度新中标的鹤庆至剑川至兰坪
高速公路隧道工程，这些重大项目的回款将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公司的流动性问题，
公司的经营生产将进入良性循环。

公司目前存量的固定期限债务均为银行贷款，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
的流动负债，余额合计 19,599 万元。 这些银行贷款中，均与银行初步达成到期续做
的意向。且上述银行贷款到期日相对分散，不存在集中大额偿付的风险。与此同时，
公司在维持银行存量贷款的同时，也在融资渠道多元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 在之
前单一银行授信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新的融资方式，结合公司的自身情况，在应收账
款保理、产业发展基金等方面另辟蹊径，改善融资受限局面，进一步保障公司业务
的有序发展。

2、公司债务违约风险评估及拟采取的提升偿债能力的措施
综上，公司经过多维度充分自评短期偿债压力，认为公司不存在债务违约等风

险。 但为更好地提升偿债能力，仍将坚持不懈做好如下工作：
（1）不断夯实主业，提高盈利能力和经营现金流量水平，优化公司基本面；
（2）加强项目管控，强力清收清欠；
（3）提高资产质量，重视资产盘活；
（4）科学举债与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5）制定合理的偿债计划，强化资金运营能力等。
十一、年报显示，福建隧道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江苏八达园

林拥有的证书证号为 D332027470 的资质证书有效期限将届满。 请列表说明你公司
及其子公司将于 2020 年内到期的行业资质情况，相关资质续期条件的达成情况，续
期申请是否存在重大障碍，并分析可能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福建隧道新增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
质，证书证号：D435044408，发证日期：2019-11-4，发证有效期：2021-4-6。

江苏八达园林 2020 年内到期的行业资质有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 到期资质情况见下表：

资质持有单
位 资质类型 证书证号 资质名称 发证日期 发证有效期

江苏八达园
林有限责任

公司
建筑业企业资质 D33202747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

2019/3/5 2020/12/19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

根据行业惯例，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延续在到期前三个月办理延续申请。 公司
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 号）及《建筑业
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 号）文件要求 ,� 全资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专业技术
人员及相关业绩情况，已满足资质续期的条件，资质续期基本不存在障碍。 届时，公
司将会按照建设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及时办理资质延续。

全资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主要业务为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根据《园林绿化工程
建设管理规定》（建城[2017]251 号）文件“第七条：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 招标人不得将具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原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或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等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 ”江苏八达园林主要业务开
展不依托上述资质承揽，因此对公司相关业务没有直接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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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0 日上午 9:
15 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下午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鹭燕集团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金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7、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0 年 7 月 4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1,535,4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1861%。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1,414,8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7.1492%。
3、网络投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

票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69%。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7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21,523,15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9%；反对 12,3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31,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166%；反对 12,300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3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黄薇律师、吴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关于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0-029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64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逐项落实，按照《反馈
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并对外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2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鹭燕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 2019 年度配股公

开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补充及修订，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鹭燕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 公司
将于公告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以及

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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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鹭燕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告知
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回复说明。 现根据要求对《告知函》的回复进行公
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 关于请做好鹭燕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 的回复》。 公司将于公告后 2 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告知函》的书面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核准以及

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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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请做好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2020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
2、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停牌一天，并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3、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称

由“*ST 美丽”变更为“美丽生态”，证券代码仍为 000010，日涨跌幅限制由 5%恢复
为 10%。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度、2018 年度连续两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开市起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处理，公司证券简称由“美丽生态”变更为“*ST 美丽”，日涨跌幅限制改为 5%，
证券代码仍为 000010。

二、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对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审计报告》（勤信审

字【2020】第 0679 号），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9,307.1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4,647.48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4,595.97 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公告。 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期末净资产均为正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1 条的规定，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
市风险警示的条件，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四、公司申请事项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情况
公司提交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停

牌一天，2020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开市起恢复交易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证券简
称将由“*ST 美丽”变更为“美丽生态”，证券代码仍为 000010，日涨跌幅限制由 5%
恢复为 10%。

五、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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